解除合同协议书

甲方（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甲方（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乙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丙方（经纪方）：友壹家房地产中介服务部

甲乙双方通过丙方买卖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物业，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取消上述交易。经与丙方协商，三方就解除合同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解除合同，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    年 月 日签订的《韶关二手房买卖合同（编号No.0000）》；

二、乙方因该次交易所交定金共￥20000  元，甲方无息退还给乙方。
三、甲乙双方完成前款所约定款项交接事宜，则买卖双方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即告结清，不再就本次交易要求对方履行或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。

甲乙双方均承诺：双方解除合同后不得在未通过丙方情况下双方进行买卖该物业（包括自行交易或通过第三人进行交易），否则，乙方须向丙方支付违约金为房屋成交价的2% 作为违约金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丙方执一份。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